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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声明

1、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编写。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

行动的他人）在广东榕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广东榕泰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权益变动前，杨启昭、林素娟夫妇通过榕泰瓷具和兴盛化工控制公司30.94%的股份，其子杨宝生

直接持有公司0.92%的股份，杨启昭、林素娟、杨宝生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上市公司31.86%的股份。 本次

权益变动后，杨宝生通过榕泰瓷具和兴盛化工控制公司30.94%的股份，个人直接持有公司0.92%的股份，合计

控制上市公司31.86%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林素娟逝世而引发的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家族成员之间的内部调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股份

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杨宝生通过先接受赠与再继承的方式获得广东榕泰股份，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5、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广东榕泰 指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榕泰瓷具 指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兴盛化工 指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榕丰塑胶 指 揭阳市榕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仿瓷材料 指 揭阳市仿瓷材料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杨宝生、杨腾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动 指

原实际控制人杨启昭将其所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赠与杨宝生和

杨腾；杨宝生继承原实际控制人林素娟所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如无特殊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一

姓名：杨宝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44052519**********

住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居委*******

通讯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无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2012年12月起至今任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杨宝生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形。

（二）收购人二

姓名：杨腾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44520219**********

住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义和路南居委*******

通讯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无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未在公司担任职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杨腾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形。

二、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经营范围如下：

序号 控制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榕泰瓷具 7,142.57 瓷具的生产、销售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杨宝生持股

99%，杨腾持股1%

2 兴盛化工 5,286.86 化工原料的生产、销售

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杨宝生持股

99%，杨腾持股1%

三、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广东榕泰外，杨宝生、杨腾不存在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情况。

四、收购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杨宝生与杨腾为父子关系，杨宝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杨腾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杨宝生及杨腾之

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五、收购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收购人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

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林素娟逝世而引发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家族成员

之间的内部调整，为企业代际传承和稳健发展而实施的行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

市公司权益、股份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杨启昭、林素娟和其子杨宝生，杨宝生系上述群体的

核心成员，负责经营管理上市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杨宝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继续经营管理上市公司，并

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其持有的广东榕泰股份的明确计划，如果

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在未来12个月内需要处置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则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系杨启昭、林素娟和其子杨宝生。 杨启昭、林素娟夫妇

通过榕泰瓷具持有公司137,717,2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56%；通过兴盛化工持有公司80,14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1.38%，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0.94%的股份，杨宝生直接持有公司0.92%的股份。杨宝生作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群体的核心成员， 负责经营管理上市公司， 合计控制上市公司31.86%的股

份。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2020年2月10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杨启昭出于企业传承目的，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赠与其子杨宝

生、其孙杨腾。 其中，杨启昭将其持有的仿瓷材料98%股权、榕泰瓷具24%股权和兴盛化工29%股权无偿赠与

杨宝生；将其持有的仿瓷材料1%股权、榕泰瓷具1%股权和兴盛化工1%股权无偿赠与杨腾。

2020年2月29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林素娟逝世。

2020年3月25日，林素娟配偶杨启昭、女儿杨**、女儿杨**、女儿杨**均签署了《放弃继承权确认书》，放弃

继承林素娟的一切财产，杨宝生作为继承人继承林素娟于上市公司所拥有的权益，分别为榕丰塑胶100%股

权及仿瓷材料1%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杨宝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榕泰瓷具控制公司137,717,2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56%；

通过公司第二大股东兴盛化工控制公司80,1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38%， 直接持有公司0.92%的股

份，合计控制上市公司31.86%的股份。 杨宝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继续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股份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三、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榕泰瓷具持有公司股份137,717,274股，其中96,400,000股处

于质押状态；第二大股东兴盛化工持有公司股份80,140,000股，其中40,06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除上述情形外，收购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赠与及继承，不涉及新购、增减持股票等形式导致的资金需求及相应资金安排。

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林素娟逝世而引发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家族成员

之间的内部调整，为企业代际传承和稳健发展而实施的行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

市公司权益、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上市以来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一

直高于30%，不存在通过增持或其他方式导致其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由低于30%增加至30%以上的情形。 本

次权益变动前，杨宝生个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0.92%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一致行动人权益

合并计算后，合计控制上市公司31.86%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杨宝生合计控制上市公司31.86%的股份，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权益、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杨宝生通过先接受赠与再继承的方式取得广东榕泰股份并成为实际控制人，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七项“因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的情形，收购

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权益变动前，广东榕泰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东榕泰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第七节 后续计划

一、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于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也暂无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但不排除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及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基于目前主

营业务对上市公司业务结构做出调整及补充的可能性。 若未来对主营业务有进行调整的计划，届时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和义务。

二、在未来12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重大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暂无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若收购人未来拟对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或业务整合，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计划

本次增持完成后，收购人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平

对待所有股东，保障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发展以及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需要，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未来

12个月内，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收购人不排除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提出改选

建议的可能性。 若收购人未来拟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等要求，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和义务。

四、是否拟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及修改的草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的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如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或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切实

保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若未来根据上市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进行调整的， 收购人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

求，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修改的计划。 若未来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履行相应法定程序

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若未来为保持上市

公司健康发展、减少同业竞争、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业务和组织结

构进行相应调整的，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和义务。

第八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杨启昭、林素娟和其子杨宝生，杨宝生系上述群体的

核心成员，负责经营管理上市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杨宝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继续经营管理上市公司，并

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

收购人与公司仍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本次收购后，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

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除“第九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之“一、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大额资产交易的具体情

况” 所披露的交易情况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

交易。

第九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大额资产交易的具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情况如下：

首次公告日期 交易标的

转让价格

（万元）

购买方 购买方与收购人关系

2018-11-29

揭阳市佳富实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

75,469.24

广东宝基投资有限公

司

购买方股东林凤与收购人

杨宝生为夫妻关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8-047）、《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临2018-049） 和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临

2019-032）等公告。

除上述交易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不存在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

产5%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

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

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有关事项外，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

同、默契或安排。

第十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三、收购人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_______________

杨宝生

2020年4月22日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_______________

杨腾

2020年4月22日

备查文件

1、收购人身份证复印件；

2、股权赠与协议；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揭阳

股票简称 广东榕泰 股票代码 600589

收购人名称 杨宝生、杨腾 收购人注册地 广东揭阳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注： 杨宝生通过赠与及继承导

致个人持有的权益数量增加，一致

行动人权益合并计算后未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注： 杨宝生之子杨腾

持有上市公司持股平台

1%的股份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注： 收购人经赠与和继承获得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权，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

上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

司家数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杨宝生：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A股

持股数量：6,475,713股

持股比例：0.92%

杨腾：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A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注：权益变动前，杨宝生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家族的核心成员，控制上市

公司31.86%的股份。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A股

变动数量：217,857,274股

变动比例：30.94%

注：一致行动人权益合并计算后控制的上市公司权益未发生变化，仍为31.86%。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否√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收购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否□注：不涉及资金来源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否√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否√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收购人：_______________

杨宝生

2020年4月22日

收购人：_______________

杨腾

2020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89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2020-005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较为平稳，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0年4月20日、21日、22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公司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除由于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林素娟逝世而引发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家族成员之间的内部调整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及相关公告）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较为平稳，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4、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5、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23日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广东榕泰

股票代码： 600589

收购人： 杨宝生

住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东居委******

通讯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收购人： 杨腾

住所：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新兴义和路南居委******

通讯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四月

证券代码：

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债券代码：

155045

债券简称：

18

豫园

01

债券代码：

163038

债券简称：

19

豫园

01

债券代码：

163172

债券简称：

20

豫园

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04-22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市番禺路400号)2楼琥珀2&3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58,564,7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60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晓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

做好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的通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744,425 99.9713 389,177 0.0136 431,101 0.0151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744,425 99.9713 389,177 0.0136 431,101 0.0151

3、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744,425 99.9713 389,177 0.0136 431,101 0.0151

4、

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744,425 99.9713 389,177 0.0136 431,101 0.0151

5、

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830,025 99.9743 352,177 0.0123 382,501 0.0134

6、

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7,375,070 98.9089 30,807,132 1.0777 382,501 0.0134

7、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0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551,025 99.9645 582,577 0.0204 431,101 0.0151

8、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19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聘请2020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744,425 99.9713 389,177 0.0136 431,101 0.0151

9、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8,014,346 99.2811 20,167,856 0.7055 382,501 0.0134

10、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房租租赁、向关联公司存贷款等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494,030 90.1227 19,070,456 9.6830 382,501 0.1943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

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

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11、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6,065,695 99.9680 479,177 0.0178 382,501 0.0142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市黄浦区房地产开发实业总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回避表决。

12、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654,425 99.9682 479,177 0.0168 431,101 0.0150

13、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南京复地东郡置业有限公司32%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920,309 99.4787 814,178 0.4134 212,500 0.1079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

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

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468,310 97.7259 4,266,177 2.1662 212,500 0.1079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

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

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15、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30,110 97.8081 4,146,876 2.1056 170,001 0.0863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

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

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1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及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发行价格和票面

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担保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0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7.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311,926 99.8512 3,870,276 0.1354 382,501 0.0134

18.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9,612,646 99.3370 18,569,556 0.6496 382,501 0.0134

1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管理层激励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793,025 99.9730 389,177 0.0136 382,501 0.013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

《关于2019年

销售及购买商

品、 提供及接

受劳务、 房租

租赁、 向关联

公司存贷款等

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以及

2020 年 日 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77,494,030 90.1227 19,070,456 9.6830 382,501 0.1943

11

《关于2019年

房屋租赁的日

常关联交易执

行 情 况 以 及

2020 年 日 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34,447,979 97.5597 479,177 1.3571 382,501 1.0832

13

《关于收购南

京复地东郡置

业 有 限 公 司

32%股权的议

案》

195,920,309 99.4787 814,178 0.4134 212,500 0.1079

14

《关于公司要

约收购上海策

源置业顾问股

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192,468,310 97.7259 4,266,177 2.1662 212,500 0.1079

15

《关于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

本次要约收购

上海策源置业

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事项

的议案》

192,630,110 97.8081 4,146,876 2.1056 170,001 0.086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7、《关于支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0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支付2019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聘请2020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9、《关于2020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10、《关于2019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房租租赁、向关联公司存贷款等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以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关于2019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13、《关于收购南京复地东郡置业有限公司32%股权的议案》

14、《关于公司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15、《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

16、《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7、《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7.01、《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17.02、《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17.03、《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及品种》

17.04、《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和票面利率》

17.05、《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17.06、《担保方式》

17.07、《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17.08、《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

17.09、《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安排》

17.10、《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宜》

17.11、《决议的有效期》

18、《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19、《关于公司与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管理层激励协议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13、14、15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

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1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市黄浦区房地产开发实业总

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轶律师、程安卿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3日


